益阳市民政局关于公开征求《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社会公众：

为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及国家、省有关殡葬领域监管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市场秩序，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效能，推动我市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就我局起草的《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益阳市民政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征求意见时间：2025年10月17日至10月23日
二、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一）来信请寄至益阳市民政局殡葬事务中心，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鹿角园路155号，邮政编码：413000，联系电话0737-4236798。
（二）电子邮件请发送至yybzswzx@163.com。
附件：《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

益阳市民政局
2025年10月17日
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与管理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湖南省跨部门综合监管办法》以及各级有关殡葬管理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针对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的殡葬监管事项，通过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基本形成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相关单位依法依规、职责明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综合监管机制，着力解决殡葬服务领域监管责任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完善、风险防范能力不强以及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执法等问题，维护公平竞争的殡葬市场秩序，促进殡葬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有效。

二、明确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重点加强殡葬设施建设、殡葬设施运营、散埋乱葬、殡葬中介及用品市场、丧事活动和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等六个方面的监管，每个事项明确牵头单位、配合单位、责任分工，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详见附件）。以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任务、监管要求的变化，实行动态调整。
三、完善工作机制
（一）优化问题线索处置机制

推进殡葬领域问题线索跨部门联合处置，对通过定期检查、“双随机”检查、专项检查、举报投诉等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及时办理和查处。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问题线索，及时转送有关单位协同开展核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健全联合抽查检查机制

结合殡葬服务监管特点和需要，统筹监管执法资源，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明确抽查比例、频次、内容、程序等事项，对殡葬服务机构、殡葬服务市场进行检查，结果对外公示。

（三）加强风险隐患监测机制

围绕殡葬领域损害群众利益、影响行业形象的突出问题，加强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和精准预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全面提升监测能力，有效归集分析有关单位监管信息，及早发现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及时处置。

（四）构建信用体系监管机制

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依托省、市信用系统、市场监管平台，在注册登记、资质审核、日常监管、公共服务、执法办案过程中，准确全面记录市场主体信用行为，归集殡葬服务市场主体基础信息、信用信息，实现违法信息在线披露和信息共享。

（五）完善执法司法衔接机制

有关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殡葬领域申请强制执行事项，各级民政部门和法院要加强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调查，推进殡葬行政执法与司法强制执行有效衔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益阳市殡葬领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为成员单位。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工作。
（二）加强能力建设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需要，组织开展相关法律法规、业务流程培训教育，充实执法力量，提高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和执法能力水平。要强化人员、技术、设备和经费保障，确保综合监管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引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殡葬服务法治宣传教育，把加强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与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殡葬服务质量、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工作机制创新提升，注重经验总结推广，扩大全市殡葬改革成效。

（四）加强监管问效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工作推进不及时，监管落实不到位，推诿扯皮、推脱责任、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等影响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推进的，要依法依规进行追责问责。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如上级部门出台新的相关文件，以上级部门出台的文件为准。
附件：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附件
益阳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事项
	监管主体
	责任分工

	1
	加强殡葬设施建设监管


	市民政局
	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林业局等部门对正在建设或已建成运营的殡葬设施进行专项检查，对未经审批进行建设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对公墓出售墓位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建设、出售超面积墓位等经营行为的，作出整改和行政处罚处理决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违法占用土地、违反城乡规划建设殡葬设施，占用耕地等违反土地法律法规建造坟墓，公墓违规占用土地开发建设公墓等进行监管，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已取得规划许可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违反建设施工安全等问题线索进行核实，依法依规给出行政处罚处理建议。

	
	
	市林业局
	对违法占用林地殡葬设施，未经批准占用林地等违反森林法律法规建造坟墓，公墓违规占用林地开发建设公墓等进行监管，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经营范围中包含殡葬相关业务的市场经营主体信息，定期推送市民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2
	加强殡葬设施运营监管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殡葬服务机构收费依法依规定价，并监督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公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殡葬服务机构收费情况开展抽查检查，依法查处殡葬服务、中介服务及销售丧葬用品经营主体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以及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费价格不公示、不透明等行为。

	
	
	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拒不执行行政处罚、不按时缴纳罚款的，进行强制执行处理。

	
	
	市税务局
	依法查处殡葬服务机构和相关经营主体偷税、漏税行为

	
	
	市民政局
	负责对殡葬服务机构市场调节价项目的备案管理，对殡葬服务机构收费加强日常监管，发现殡葬服务机构违反价格法律法规收费行为，及时将问题线索移交市监部门，并协商作出处理。对违规预售墓位，销售天价墓，在农村公益性墓地（历史埋葬点）从事营利活动等行为，会同市监部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3
	加强散埋乱葬监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荒山、荒地的散埋乱葬进行排查，会同属地政府对已在农用地、国有未利用地、集体土地等建造坟墓的，进行分类稳妥处置，有效遏制散埋乱葬行为。

	
	
	市林业局
	对林地的散埋乱葬进行排查，会同属地政府对已在林地建造坟墓的，进行分类稳妥处置，有效遏制散埋乱葬行为。

	
	
	市交通运输局
	结合交通干道沿线治理，负责对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的散埋乱葬进行排查并通报属地政府。

	
	
	市水务局
	对河道两侧、水源保护区、水库堤坝区等管理范围内建造坟墓的进行监管；对已在管理范围内形成的安葬区、埋葬点，会同属地政府依法依规进行稳妥治理。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指导协调各旅游景区、文物保护区管理部门对旅游景区、文物保护区内建造坟墓行为监管，对已在管理范围内形成的安葬区、埋葬点，会同属地政府依法依规进行稳妥治理。

	
	
	市农业农村局
	对高标准农田区建设范围内建造坟墓的进行排查，会同属地政府对已在高标准农田区建设范围内建造坟墓的，进行分类稳妥处置，有效遏制散埋乱葬行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加强城市公园管理范围内散埋乱葬的监管。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加强烈士陵园等管理范围内散埋乱葬的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进行监管，依法作出处理。

	
	
	市民政局
	负责配合资规、林业等部门加强对已经形成的散埋乱葬区进行分类稳妥治理；加大节地生态安葬、绿色生态安葬、惠民殡葬等政策宣传，大力引导城乡居民去世后进公墓安葬。

	4
	加强殡葬中介及用品市场监管
	市民政局
	负责对民间经营主体和个人从事未经审批的殡葬服务的行业监管，规范引导殡葬行业发展；配合公安等部门对民间经营主体和个人从事未经审批的殡葬服务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非法殡葬中介和冒充正规殡葬服务机构人员销售殡葬用品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理；对礼乐人士、都管（支客师）、提调人员、“风水”先生等民间丧葬从业人员严重扰乱殡葬服务市场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理。

	
	
	市公安局
	负责对欺行霸市、扰乱治安、涉黑涉恶等行为进行查处，会同民政部门做好遗体运输车辆数据信息共享及登记比对工作。对殡葬服务机构、相关经营主体不规范服务行为，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非法殡葬中介和冒充正规殡葬服务机构人员扰乱殡葬服务市场、借机骗财敛财、坑蒙丧属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对医疗机构违规从事殡仪服务活动进行管理，指导医疗机构、殡仪服务机构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医护人员非法透露逝者及丧属信息的行为进行查处，并教育引导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保护逝者及丧属信息。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殡葬相关经营主体登记注册工作，加强殡葬用品市场的监督管理，对非法治丧活动等涉及的无照经营殡葬服务等行为进行查处。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组织管理，对宗教教职人员非法提供丧葬服务、扰乱殡葬服务市场、借机骗财敛财等行为进行监管。

	5
	加强丧事活动监管


	市民政局
	负责对陈规陋习等不规范殡葬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市民政局负责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市公安局
	负责对因陈规陋习等不文明不规范殡葬行为造成的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负责对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等行为加强管理和处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对占用城市公园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等行为加强管理和处置。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管，依法作出处理。

	
	
	市文明办
	负责组织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大力弘扬孝老爱亲、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积极倡导厚养薄葬、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培育现代文明殡葬新风。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负责对组织低俗表演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和治理。

	6
	加强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监管

	市民政局
	负责将安全生产纳入年度联合随机抽查检查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对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开展随机抽查或专项检查。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协调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殡葬服务场所建筑物及临时活动用房的安全鉴定进行监管，指导殡葬服务场所建筑物及临时活动用房产权人及所有人开展安全鉴定。

	
	
	市消防救援支队
	依法对殡葬服务机构开展消防监督检查，督促火灾隐患整改，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